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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 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

为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实施的《关于 2025年加力扩

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发改环

资〔2025〕13号）相关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用足用好加

力支持“两新”工作的各项重要政策，统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和省级财政配套资金，聚焦重点领域全力推进大宗消费品以旧

换新。到 2025年底，实现乘用车报废（置换）更新 20万辆、家

电产品换新 200 万件、数码产品购新 350 万件、家居产品换新

80 万件、电动自行车换新 8 万辆、营运货车和城市公交车更新

1850辆、农机更新 3万台（套）。

二、工作分工

（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推进全省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会同省有关部门做好资金分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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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评估督导等工作。

（二）省财政厅负责落实省级配套资金，配合省发展改革委

和省有关部门制定资金测算方案，及时下达资金，做好监控预警，

加强监督核查。

（三）省商务厅牵头负责个人乘用车、家电、数码产品、家

居（不包括居家适老化改造）、电动自行车等领域消费品以旧换

新具体实施细则制定、促销活动安排、政策宣传、资金管理等相

关工作。

（四）省交通运输厅牵头负责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

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等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具体实施细则制定、

促销活动安排、政策宣传、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

（五）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负责农业机械等农业领域消费品以

旧换新具体实施细则制定、促销活动安排、政策宣传、资金管理

等相关工作。

（六）省民政厅牵头负责居家适老化改造领域消费品以旧换

新具体实施细则制定、促销活动安排、政策宣传、资金管理等相

关工作。

（七）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重点消费品质量监管、价格监

督检查等方面工作，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以及不按规

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串通涨价等违法行为。

（八）市县人民政府负责落实省级下达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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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任务，牵头开展本区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宣传工作，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三、工作重点

（一）支持个人乘用车报废更新

支持范围：在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作

的通知》（商消费函〔2024〕392号）等政策的基础上，将符合

条件的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纳入可申请报废更新补贴的旧

车范围。个人消费者报废 2012年 6月 30日前（含当日，下同）

注册登记的汽油乘用车、2014年 6月 30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及

其他燃料乘用车，或 2018年 12月 31日前注册登记的新能源乘

用车，并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

新能源新乘用车或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新乘用车的，给予补贴

支持。

报废的旧乘用车须于 2025年 1月 8日（含当日）前登记在

申请人名下。

补贴标准：（1）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新乘用车的，每辆补

贴 2万元；（2）报废旧车并购买 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新乘用车

的，每辆补贴 1.5万元。

（二）支持个人乘用车置换更新

支持范围：个人消费者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乘

用车的，给予补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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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车置换购买新车。对个人消费者转让本人名下旧乘

用车，并购买新能源新乘用车或燃油新乘用车的，给予补贴支持。

（2）旧车置换购买二手车。对个人消费者转让本人名下旧

乘用车至二手车经销商，并购买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 9座及以下

的小型、微型载客燃油或新能源二手乘用车的，给予补贴支持。

置换的旧乘用车持有时间需于 2025年 1月 8日（含当日）

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

补贴标准：（1）购买新能源新车的，按交易发票（价税合计，

下同）金额的 16％给予补贴，每辆最高补贴 1.5万元；（2）购买

燃油新乘用车及二手车的，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15％给予补贴，

每辆最高补贴 1.3万元。

（三）支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支持范围：个人消费者交售用于报废的老旧电动自行车，并

购买符合《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生产的合格电动自行

车新车的，给予补贴支持。交售旧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须

与购买新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为同一人。

补贴标准：（1）车价在 2000 元以下的，每台补贴 600 元；

（2）车价在 2000元及以上的，每台补贴 800元；（3）对交回锂

电池电动自行车，并购买铅酸电池电动自行车的，每台再补贴

200元。每交售 1辆旧电动自行车，限补助其购买的 1辆新电动

自行车。车价以购车交易发票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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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

个人消费者支持范围：在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家电以旧换

新工作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24〕397号）等政策的基础上，

扩围形成“12+33”家电以旧换新品类。（1）对购买国家明确的冰

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

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等 12种家电产品的，给予补

贴支持；（2）对购买我省扩围新增的消毒柜、冷柜、取暖器（暖

气片）、电暖炉（桌）、电风扇、茶吧机、咖啡机、饮水机、空气

净化器、加湿器、按摩椅、按摩仪、干衣机、衣物护理机、挂烫

机、投影仪、打印机、破壁机、电水壶、电火锅、电压力锅、空

气炸锅、多功能锅（蒸煮一体锅等）、面包机、绞肉机、厨宝、

吹风机、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吸尘器、洗地机、垃圾处理器、

扫地机器人等 33种家电产品的，给予补贴支持。

市场主体消费者支持范围：省内酒店购买电视终端设备产品

的，给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1）个人消费者购买产品为国家支持的 12种家

电产品，符合 2 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15%

给予补贴；符合 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20%

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种产品可补贴 1件（空调产品最多可补

贴 3件），每件产品补贴不超过 2000元；（2）个人消费者购买产

品为我省扩围新增的 33种家电产品，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20%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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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补贴，每件产品补贴不超过 2000元，每位消费者总计可补贴

10 件；（3）酒店购买的电视终端设备产品，属于 2 级能效标准

的，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15%给予补贴；属于 1级能效标准的，按

交易发票金额的 20%给予补贴，每件产品补贴不超过 2000元。

（五）支持数码产品购新

支持范围：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 3种

数码产品的（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 6000元），给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购买数码产品，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种产品可补贴 1件，每件补贴不超

过 500元。

（六）支持家居消费品换新

支持范围：个人消费者购买具有产品合格证、国标 13位商

品条码或企业商品型号的成品门（含智能门锁）、成品窗、地板

（含地砖）、吊顶灯（含吸顶灯）、沙发（含智能沙发）、茶几、

电视柜、餐桌、书柜、书桌、床（含智能床）、床垫（含智能床

垫）、衣柜、橱柜、水槽、浴室柜、浴霸（含浴室暖风机）、马桶

（含蹲便器、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等 18种家居商品的，给

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15%给予补贴。如有 1级能效

或水效标识的，按交易发票金额的 20%的给予补贴。单笔最高补

贴 2000元，每位消费者最多可补贴 3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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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持居家适老化消费品换新

支持范围：对我省 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室内行走便利、智

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产品的，给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按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印发的实

施细则执行。

（八）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支持范围：在落实 2024年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将老旧营运

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范围扩大至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对

报废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货

车或新能源货车、仅新购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货车的，给予补贴支

持。

补贴标准：按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印发的实施细则执行。

（九）支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

支持范围：更新车龄 8年及以上的城市公交车和超出质保期

的动力电池，给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按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印发的实施细则执行。

（十）支持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支持范围：在落实《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

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补充通知》（农办机〔2024〕5 号）等政策

的基础上，将国家明确的水稻抛秧机、田间作业检测终端、植保

无人机、粮食干燥机（烘干机）、色选机、磨粉机等 6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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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省自行确定的变型拖拉机、旋耕机、微耕机、碾米机、割

晒机、起垄机、田园管理机、玉米脱粒机、揉丝机、茶叶理条机、

茶叶烘干机、茶叶杀青机等 12种产品纳入支持范围。对报废及

报废并更新符合条件农机的，给予补贴支持。

补贴标准：按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印发的补贴细则执行。

四、资金管理

（一）强化资金保障。省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科学合

理测算本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债资金需求。省发展改革委会同

省财政厅结合相关领域国债资金需求情况制定资金分配方案，确

保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落实。其中，省级配套资金由省财政

厅按配套比例列支，并根据各领域国债资金分配方案同步拨付省

相关部门。

（二）规范资金拨付。省相关部门要在明确申请条件、补贴

流程等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补贴审核流程、减少审核层级、

缩短审核时间，用好信息化工具，强化部门协同审核，确保及时、

足额将补贴资金拨付给消费者。对采取向地方预拨资金方式的，

省相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省财政厅要做好监控预警，加强监

督核查，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资金监管。省相关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事前、事

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压实地方、参与平台、商户等主体责任；

要严守国债资金使用红线底线，不得虚列支出、虚报支出、以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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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支；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国债资金，不得用于平衡地方预算、

偿还地方政府债务、地方“三保”。在资金审核、分配、拨付等过

程中，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资金等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四）灵活调配资金。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实行总量控制，

相关部门要把握力度和节奏，对本领域国债资金按照“先到先得、

用完即止”的原则安排使用。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将强化资

金使用调度，会同省相关部门建立资金灵活调配机制，对使用效

率高、成效突出的领域，适当调增资金分配额度；对使用效率低、

进度不达预期的领域，适当调减资金分配额度。若相关领域国债

资金使用完后确需追加省级资金的，按程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执行。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省“两新”厅际联席会议机制

作用，强化统筹协调，定期调度进展情况，建立重点工作台账，

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重大事项及时报告省委、省政

府。省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本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实

施细则，积极探索便捷高效组织模式，落实本方案所列支持政策。

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坚决杜绝“由于宣传在本地、消费在

异地，宣传工作流于形式”问题发生，全力抓好消费品以旧换新

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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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范市场秩序。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一视同仁支持不同

所有制、不同注册地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组织参与活动

的经营主体实施产品销售价格公开承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会

同相关部门加强重点消费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价格执法等工

作，对不履行价格承诺、“先涨价后打折”，以及套取补贴资金的

经营主体，要坚决取消其参与活动资格，并追缴国家补贴资金。

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黄牛”行为、商家套取补贴等违法行为，并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

渠道，以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进社区（农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平台、进展会。各级

宣传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政务服务

平台及时发布消费品以旧换新相关信息，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各

相关部门要设立政策咨询热线，进一步畅通沟通交流渠道，确保

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得到及时处置办理。

本方案印发前，国家已规定启动执行相关补贴标准的，从其

规定。国债资金使用完毕或在实施过程中国家和省相关政策调整

的，按最新政策执行。


